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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乡振发〔2023〕8 号

2023 年建设肥料加工项目实施方案

经研究，决定将 2023 年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

资金，往年财政扶贫资金入股到辽宁恒润农业有限公司，为

切实提升资金使用效益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建设内容

采取“合作经营、动态入股、定期回报”的方式，将资

金入股到辽宁恒润农业有限公司，建设肥料加工项目。

二、资金来源

2023 年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5 万元，往年

财政扶贫资金 349.2 万元,两项资金总计 354.2 万元。

三、入股收益

按期保底不封顶的方式，年收益不低于入股资金总额的

6%，即 21.252 万元。

四、收益分配

采取分红方式，利用该项目收益帮扶全市脱贫户 205 户

434 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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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入股周期

合作入股期限设定为一年，合作期满后将入股资金返还

海城市农业农村局（海城市乡村振兴局）。合作期满视辽宁

恒润农业有限公司项目运行情况决定是否再行入股。

六、保全措施

为保障入股资金安全，由辽宁恒润农业有限公司和辽宁

美奥嘉肥业有限公司所拥有的农业农村局的 581.005 万元债

权进行抵押，其中辽宁恒润农业有限公司债权 340.68 万元，

辽宁美奥嘉肥业有限公司 240.325 万元。如合作期内辽宁恒

润农业有限公司不能将本金正常返还，由上述两家公司通过

债权抵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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